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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 
 

 

四川省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 

关于开展 2022 年新增学士学位授权专业 

审核工作的通知 
 

各普通本科高校： 

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《关于印发〈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管

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学位〔2019〕20 号）精神，为确保我省学士

学位授予工作的顺利开展，结合《四川省普通高等学校增列为学

士学位授予单位和新增学士学位授权专业审核办法》（川学位

〔2015〕3 号，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要求，现对我省 2022 年新增

学士学位授权专业审核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申请范围 

各普通本科高校已有在校生但未获得学士学位授权的所有

本科专业。 

二、审核方式 

按照《办法》要求，已具有学士学位授予权五年以上（不含

五年）的公办高校，由省学位委员会委托学校组织专家自主评审。

具有学士学位授予权不满五年（含五年）的公办高校和所有民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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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校（含独立学院），由省学位委员会组织专家评议组对其新增

学士学位授权专业进行集中评审。 

三、审核程序 

（一）自主评审 

自主评审由各相关高校自行组织，评审结果由高校进行为期

7 天的网上公示，于 2022 年 4 月 30 日前按《办法》要求将相关

材料报送至省学位办（一式一份，同时报送电子材料）。 

（二）集中评审 

集中评审由省学位委员会组织专家评议组根据学校上报材

料进行会议评审，必要时也可组织专家到校进行实地评审。申请

高校经本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讨论通过后，于 2022 年 4 月 30 日前

按《办法》要求将相关材料报送至省学位办（一式一份，同时报

送电子材料）。 

（三）省学位委员会审批 

省学位委员会将对自主评审和集中评审的新增学士学位授

权专业进行统一审批。审批结果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备案。 

四、其他 

各高校务必高度重视，严格按照《办法》规定的程序和要求

开展工作并及时报送相关材料。 

联系人：宋杰、林艳；联系电话：028-86110230；电子邮箱：

scxwb001@163.com；通讯地址：成都市青羊区陕西街 26 号教育

厅科技研究生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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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四川省普通高等学校申请新增学士学位授权专业 

汇总表 

2.四川省普通高等学校申请新增学士学位授权专业 

简况表 

3.四川省普通高等学校新增学士学位授权专业审核 

专家评议组名单（自主评审） 

 

 

 

四川省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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